海关行政许可事项公示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审批

二、许可内容：

准予设立仓储海关监管货物的监管仓库。

三、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0年7月8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修正，自2001年1月1日施行）。

四、申请条件：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具有独立专用、防水、防火、防盗设施，全封闭作业场所；

    3、安装闭路电视监视系统，提供办公及休息用房、查验用地并设立卡口进行进出仓管理；

4、仓库实行计算机管理，该系统应与海关计算机查验放行系统联网；

5、建立专门的仓库管理制度，配备经海关培训认可的仓库专职管理人员；

6、监管仓库对存入海关监管货物因管理不善，导致货物丢失、破损等，有责任承担相关责任（包括缴纳相关税费等）。

7、监管仓库的内部管理必须规范有序，企业的经营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海关的各项监管规定，建立海关监管货物的专用账册和内部管理制度；

8、企业的经营状况应正常良好，每年应有一定的堆存业务量；

9、具备向海关缴纳税款的能力；

10、能够提供海关监管工作必需的办公场所等；

11、海关认为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五、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和证明：

1、《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一式两份；

2、申请场所经营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式两份；

3、《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一式两份；

4、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一式两份；

5、生产经营所需的其他专业证书[消防部门颁发的《防火安全证书》、《危险品、爆炸品半年存储证明》、《专业讲师证书》（如经过质量技术部门鉴定的化工品储罐的《罐容表》等）]；

6、场所平面图及电子文件一式两份；

7、监管场所的管理制度（出入库制度、账册管理制度）一式两份；

8、其他单证。

六、办理程序

1、企业向主管海关递交资料。

2、海关审核单证。

3、海关实地考察监管场所，核实有关情况。

4、海关审批。

5、海关签发审批通知书。

6、海关对监管场所验收。

7、海关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关于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核准决定书》

七、办理时限：

自出具《受理决定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八、收费标准：

不收费
九、受理部门、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1、受理部门：西宁海关现场业务处

2、办公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19号
3、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7：30
4、联系电话：0971—8866314

附件：

1、《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核准决定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不予核准决定书》

附件1

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
（1）

                                   编号：   （2）      

     （3）     海关：
我单位现拟在             （4）              设立监管场所，特向贵关提出申请。
请批准为盼。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年    月    日
注：本申请书一式两份，用钢笔填写
填写规范说明：
（1）递交海关申请书的年份；
（2）企业申请在海关的流水编号（由海关填写）；
（3）当地直属海关名称；
（4）设立地点。
	单位基本情况

	监管场所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口岸：________________               

批准机关：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批准文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批文有效期：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场所面积：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资额：________________（万元）
监管场所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场所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人代表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
法人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营业执照》编号：_______________
《税务登记证书》编号：__________             
组织机构代码：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
监管场所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负责人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
负责人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
是否租赁：________________（如有租赁关系请填写）
租赁人法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
租赁人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
除本申请场所外有无经营其他海关监管场所：____ 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述各项内容及向海关递交的成为此申请表组成部分的有关文件保证无讹
申请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请附以下文件一式两份：
一、申请场所经营人《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税务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四、生产经营所需的其他专业证书(消防部门颁发的《防火安全证书 》 、《危险品、爆炸品装卸存储证明》、《专业计量证书》(如经过质量技术部门鉴定的化工品储罐的《罐容表》等)；
五、场所平面图及电子文件
六、监管场所管理制度（出入库制度  账册管理制度 ）

	海关审核情况

	主管处室审核：
经办人：
复核：


	主管处领导：                                        
处印章
                                                          年  月   日

	实地验收情况：
经办人：
   年  月   日


	海关意见：
主管领导：
行政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关于

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核准决定书
                               编号：         

         （1）    ：
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海关对监管场所相关管理规定，你单位申请设立的      （2）      场所符合海关注册登记所应具备的条件，现准予注册登记。自      年     月    日起，可开展   （3）            （拆拼箱、还箱点、空箱堆存点、企业自用、公用等）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印)

                              年    月    日
填写规范说明：
（1）申请单位名称；
（2）场所名称及海关赋予的十位编码；
（3）自下行括号内选择一项或多项。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关于

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不予核准决定书
                                 编号：       

       （1）          ：
你单位《海关监管场所注册登记申请书》（2）    收悉。经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海关对监管场所相关管理规定，你单位申请设立的          （3）   场所不符合海关注册登记所应具备的条件，决定不予核准。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主管海关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签印)

                              年    月    日
填写规范说明：
（1）申请单位名称；
（2）向海关递交的申请书中的编号；
（3）场所名称。
